“阳光水务工程”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配合“阳光水务工程”实施办法落实，进一步规范水务工程建设，促进建设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从源头上预防水务工程建设当中的腐败行为，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防范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建设“阳光水务工程”，实现“工程安全、干部安全、资金安全”。根据北京市纪委、监察局《关于在基本建设中实施“阳光工程”的意见》、《北京市水利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范  围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投资占项目总投资主体的水务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成立局“阳光水务工程”监督领导小组，负责“阳光水务工程”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下设办公室，负责检查《实施“阳光水务工程”暂行办法》各项内容的落实情况；检查工程项目监督机构职责的履行情况；受理有关水务工程建设方面的投诉；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对建设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等具体工作。

第四条  水务工程建设项目法人要设立监督机构，明确监督员，履行如下职责：

全过程参与项目招标投标工作；

负责在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同时签订廉政合同；

负责核实投标单位的信用或行贿犯罪不良记录情况，建议取消不诚实守信或有行贿犯罪不良记录单位的投标或中标资格；

督促水务工程建设项目法人代表落实《实施“阳光水务工程”暂行办法》；

协助局“阳光水务工程”监督领导小组做好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和有关投诉工作。

第四章  内容与权限

第五条  对水务工程建设项目从工程立项到验收交付整个过程中“阳光水务工程”的落实情况开展执法监察或专项检查。具体包括工程项目的前期立项、招标投标、建设管理、财务管理、合同执行情况和验收移交以及其他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

招标投标的检查，包括招标投标程序、评标专家、中标单位、合同签订和履行等。

建设管理的检查，包括工程建设程序、执行“四制”管理的情况、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概预算执行情况、增项增量申报批复情况等。

财务管理的检查，包括执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情况，内部财务管理及内控制度建立健全，价格结算的合法性、合规性，费用支出的合理性，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及其他有关基本建设财务制度规定的执行情况

验收移交的检查，包括各阶段验收情况，以及是否达到“四个一”的标准；廉政合同的履行情况要作为工程项目验收的内容之一。

专项检查结束后，检查部门对建设项目建设活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处理意见，并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第六条  监督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项目法人或有关人员就建设管理、前期工作、计划执行、招标投标和执行“四制”等情况进行客观如实的汇报；

2、要求项目法人或有关人员提供与调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3、要求被调查的单位和人员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
4、责令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行政纪律的行为；责成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纠正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并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第五章  投  诉

第七条  监督领导小组办公室为“阳光水务工程”相关投诉的受理部门。 

投诉电话：010-68556842或010-68556925

投诉传真：010-68556955

电子信箱：jijjch@bjwater.gov.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5号

第八条  有关水务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的处理，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第11号令）执行。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九条  水务建设主管部门或项目法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部门主管负责人（属于集体决定的给予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1、没有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工程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

2、不执行或不严格执行“阳光水务工程”实施办法，违反“十公开、十不准”，基本建设各阶段工作质量达不到标准的；

3、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出现严重管理问题的；

4、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招标投标，影响工程招投标工作正常进行的；

5、不认真履行职责，在水务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工作中失职渎职，造成经济损失和工程质量事故的；

6、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变核准招投标方式的。

第十条  水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项目法人单位监督员、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有关规定条款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纪律处分；

1、不按招投标程序进行，违反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造成影响的；

2、向投标单位或有关人员泄露相关重要信息的；

3、在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

4、对按规定应实行招标投标的水务工程，不经招标投标，擅自发包开工或未接到中标通知书，安排施工单位提前进场开工的；

5、违反规定将水务工程肢解以逃避招投标的；

6、违反招投标规定擅自批准不应议标的工程实行议标或发包的。

7、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影响工程进度的；

8、在重要设备、材料采购中有受贿行为的；

9、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廉政合同》规定的甲方责任，给工作和单位带来不良影响的；

10、项目法人单位监督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相关职责的。

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按照有关法规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纪律处分；

1、违反规定通过批条子、下指令等方式干预工程项目建设正常进行的；

2、利用职权确定工程承包单位的；

3、违反管理程序，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正常进行的。

第十二条 被聘用的专家在招投标活动中，插手干预招投标工作正常进行的，责令有关部门清除出专家库。

第十三条  投标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

1、利用请客送礼等不正当手段，在水务工程建设项目中中标的；

2、违反规定将中标的水务工程擅自转包或分包的；

3、违反规定允许不符合资质的施工单位挂靠分包的；

4、投标单位互相串通，哄抬报价，扰乱招投标秩序的；

5、行贿被记入犯罪档案，并且在禁止投标期限内的；

6、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廉政合同》规定的乙方责任，采取不正当手段中标的。

第十四条  对违反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有关人员，在给予行政处分的同时，是共产党员的根据情节建议有关的党组织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个人从中牟利者加重处分。

第十五条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纪检监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七

